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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议题治理竞争中, 行为体的策略选择往往与竞争结果密切相

关。 自 1983 年起, 《南极条约》 协商国对南极的既有治理日渐受到国际社会质疑,

联合国开始参与南极治理主导权竞争。 为从根源上减弱国际社会对南极议题的施压、

避免议题进一步国际化, 《南极条约》 协商国利用自身相较于联合国更强的议题权

力, 推动 1991 年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出台, 重建了以环境保护为

核心的南极认知行为框架。 这一过程成功实现了议题去安全化, 重新肯定了 《南极

条约》 协商国在南极地区的核心治理地位。 南极案例展示了去安全化作为一种治理

竞争策略所发挥的巧妙作用, 即能从根本上减少议题争议性并终结治理竞争。 治理

竞争语境下的去安全化在实施背景、 实施者、 实施路径与实施目的上都与传统语境

中的去安全化分析具有较大区别。 能否成功对议题进行去安全化, 关键在于考察议

题的原有治理权力结构, 观察去安全化实施者能否利用议题权力优势出台关键性治

理文件, 有效转变国际社会对议题的认知与行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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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全球治理日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 时至今

日, 大多数议题领域已经存在既有治理主体与治理制度基础, 争议的焦点不再是

治理的必要性, 而是按照何种规则实施治理。 在这一背景下, 治理竞争日渐频繁,

不同的行为体纷纷尝试 “为世界定规则” 。 面对激烈的治理竞争态势, 行为体的应

对策略选择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而南极治理竞争为理解治理竞争策略提供

了一个以去安全化实施为核心的新角度。 1983—1991 年, 联合国与 《南极条约》

协商国 (简称 “协商国” ) 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治理主导权竞争。 协商国虽然是南

极治理的传统优势方, 但依然疲于应对联合国带来的各种国际压力, 一度在治理

竞争中处于下风。 在这场治理权 “保卫战” 中, 协商国对南极议题采取的去安全

化处理是其最终赢得治理竞争的关键, 即通过将南极议题的叙事框架由 “资源开

发” 转变为 “环境保护” , 大大降低了议题的国际争议性, 从根本上缓解了协商国

承受的治理竞争压力。

一、 治理竞争语境下的去安全化

1998 年, 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等在 《安全: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一书中

将 “安全” 概念重构为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社会认知。① 这一界定冲击了既有安全

研究中的物质主义本体论框架, 将分析重心转向了安全话语。 20 世纪末以来, 安全

化理论关注的内容日益扩展, 涵盖语言、 图像、 实践和听众等多重维度。② 传统视

角侧重从言语—行为角度出发来阐释去安全化过程, 本文则更加关注在治理竞争背

景下, 去安全化作为一种有助于从根本上消解治理竞争状态的策略选择与传统去安

全化概念有何区别以及在何种情境下得以实施。

(一) 界定 “治理竞争”

在全球治理领域, 围绕全球治理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 本文聚焦于行为体围

绕议题治理主导权展开的争夺互动过程。 治理主导权主要体现为行为体对议题发展

的控制能力, 即具有治理主导权的行为体往往对议题决策拥有更强大的影响力与话

语权, 能够决定议题的发展方向。 在现实政治中, 不同议题领域的治理主导权会受

历史治理优势、 治理行为体的权力大小以及议题本身的特征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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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p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1998, p. 27.

艾喜荣: 《话语与话语之外: 安全化理论发展述略》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 2016 年第 6 期, 第

51—67 页。



既有研究对治理竞争与竞争策略的论述衍生于对制度竞争的宏观与微观分析文

本中。 治理竞争与制度竞争等概念关联性较强, 治理竞争本质上也是国际制度的主

导权竞争。 在宏观层面, 有学者指出制度竞争主要体现为规则、 机制、 机构和秩序

之争, “国际制度的领导国和参与国都在积极塑造和影响不同形式的国际制度, 以

实现各自的权力、 利益或价值诉求……世界主要大国围绕国际规则、 国际机制和国

际机构展开权力竞争”。① 在微观层面, 治理竞争被细化为全球治理话语权、 某一议

题领域的治理竞争以及治理竞争的后果等特定主题。 例如, 有学者探讨了全球话语

权层次的国际竞争, 从理念、 制度和话语三个层次分析了全球治理话语权竞争。②

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研究关注不同议题领域与不同国际组织内部的治理竞争或制度

竞争状况。 如在环境治理领域, 彼得·哈斯 ( Peter M. Haas) 将环境治理权力拆解

为议程设置、 环境监测、 履约核查、 强制执行、 能力建设和资金供给等方面, 并依

据不同治理主体类型在不同议题领域的特征进行了对比。③ 在有关全球新疆域治理

的研究中, 有学者观察到地缘政治的传导性影响与共识赤字等因素会导致治理竞争

加剧。④ 而有关研究更为强调治理竞争后果的复杂性, 关注治理竞争如何推动国际

组织变革与创新, 认为治理竞争结果可能呈现竞优、 差异化发展与竞次三种不同情

况。 也有研究指出制度竞争的类型不同, 将影响制度间关系究竟是朝功能分化还是

等级化的方向演进。⑤

整体而言, 既有文献主要从制度竞争的 “正面战场” 来理解治理竞争情形。 治

理竞争中不同参与者对竞争的认知与竞争展开的背景 (比如是在制度内发生还是在

制度间发生) 等因素都将影响治理竞争的生成与演化。 这些研究较少关注议题本身

性质对治理竞争可能产生的影响, 且鲜少结合去安全化视角来展开分析。 本文对南

极治理竞争案例的关注将尝试更为详细地展示去安全化策略在治理权竞争中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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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作用。

(二) 治理竞争视角下的去安全化实施

传统去安全化研究往往以话语—行为分析为基础, 主要关注安全议题还原成常

规议题的过程。 治理竞争语境下的去安全化则具有更明确的场景内涵, 即当议题的

原有治理格局遭遇挑战时, 去安全化可被视为一种有助于实施者赢得治理竞争的独

特策略。

1. 传统去安全化研究

安全化过程通常关注常规议题如何升级为紧急安全议题, 而去安全化过程更多

聚焦于如何推动一个议题的 “脱敏”, 使之由安全议题重归为常规议题。① 既有文献

中的去安全化研究主要围绕如何界定去安全化现象、 为什么需要去安全化以及如何

实施去安全化三个主题展开。

第一, 如何界定去安全化现象体现了不同学者对去安全化过程的整体认知差异。

大部分去安全化研究都将这一过程视为安全化的后置阶段, 即这一过程既可能是安

全议题自然退化的结果, 也可能是行为体有意为之的结果。 然而, 以杰夫·于斯曼

斯 ( Jef Huysmans) 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去安全化可能发生在安全化之前。② 塞巴斯

蒂安·比巴 (Sebastian Biba) 指出, 中国倡导和平发展、 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

好关系等表述是一种预防冲突的主动示善战略。③ 还有学者指出, 广义的去安全化

既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 也包括防止已经被安全化

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 (hypersecuritization)。④

第二, 在为什么需要去安全化这一问题上, 一种常见的解释是认为去安全化同

安全化相比具有道德与伦理上的规范优先性。 例如, 奥利·维夫 (Ole Wæver)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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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securitization,”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ume: Widening Security) ,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75.

Jef Huysmans, 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 Fear, Migration and Asylum in the EU, Routledge, 2006, pp. 10-
21.

Sebastian Biba, “Desecuritization in China􀆳s Behaviour Towards Its Transboundary Rivers: The Mekong River,
the Brahmaputra River, and the Irtysh and Ili Riv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3, No. 85, 2014, pp. 21-
43.

余潇枫、 张伟鹏: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 “去安全化” 理论建构》 , 载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

学版) 》 , 2019 年第 4 期, 第 21 页。 有学者则认为去安全化过程还可能在一种更复杂的反复过程中展开, 如

阿米尔·卢波维奇认为, 一些安全议题可能首先被安全化, 然后部分实现了去安全化, 最后又被再度安全化到

新高度。 参见 Amir Lupovici, “ The Limits of Securitization Theory: Observational Criticism and the Curious Absence of
Israel,”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3, 2014, pp. 390-410。



调安全政策往往处理的是最恶化的情形, 因而去安全化较之安全化也应当具有优先

性;① 丽塔·弗洛伊德 ( Rita Floyd) 则认为, 去安全化在道德上并不一定优于安

全化, 而如果安全化过程对安全的回应合理客观且程度相符, 那么安全化过程就

是合理恰当的。②

第三, 围绕如何实现去安全化这一主题, 既有研究从极地治理、 移民问题、

少数族群和双边关系等议题中形成了不同的路径分析。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莱

内· 汉 森 ( Lene Hansen ) 的 研 究, 她 将 去 安 全 化 模 式 分 为 基 于 稳 定 的 改 变

( change through stabilisation) 、 替换 ( replacement) 、 重新表达 ( rearticulation) 和沉

默 ( silencing) 四类。 这一区分展现了去安全化过程中的施动性差异, 即去安全化

既可能是因新威胁出现而被动实现的过程, 也可能是行为体主动采取去安全化措

施的结果。③

如果说安全化更多地强调通过话语设置使议题进入安全议程, 那么去安全化则

是探究如何通过低争议和常规化的话语叙事让安全议题转变为常规议题。 在方法论

层次上, 既有研究以言语—行为理论作为核心方法, 大致遵循如下线索: 某个常规

议题处于政治化范畴—开始被权威者定义为非紧急威胁—权威者的话语与资源配

置—紧急议题被刻意描述为常规议题。④

整体而言, 既有研究在去安全化的概念与路径上实现了多角度探讨, 但尚未形

成统一的研究范畴, 在何时需要去安全化、 去安全化的合法性依据以及去安全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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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问题上也未达成共识。 “尽管去安全化概念受到了重视, 但这一概念远远不能

被明确应用。 其中许多内容并不系统化, 甚至是自相矛盾的。”① 本文尝试在三方面

对既有研究进行补充: 其一, 在更为特定的背景下讨论去安全化, 侧重治理竞争中

的去安全化实施。 其二, 不仅仅立足于去安全化过程本身展开分析, 而是更强调这

一过程带来的政治后果, 即行为体能够通过对议题实施去安全化, 从而避免议题的

国际化与争议性, 弱化治理竞争, 最终稳固自身的治理地位。 其三, 在实现路径上,

既有研究默认话语施动者的权力优势地位, 因而主要以话语为中心展开分析, 本文

则以权力为中心, 尝试将权力与话语结合起来, 探究二者的互动如何影响治理竞争

中的去安全化实施。

2. 治理竞争语境下的去安全化

在治理竞争视角下, 去安全化是指一种有助于实施者赢得治理竞争并维持治理

主导权的独特手段, 在实施背景、 实施者、 实施路径及实施目的上与传统去安全化

研究存在明显差异。

第一, 在实施背景上, 议题的争议性是产生治理竞争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国

际社会中不同行为体对某项议题的运行模式存在不满且难以达成共识, 各方才会主

张介入议题治理, 力图改变议题的既有治理结构。 治理竞争频频出现在国际政治、

经济、 网络和军事等议题领域, 不同行为体往往依照自身的立场提出治理观点并参

与治理竞争。 相较于传统去安全化研究的广泛场景运用, 本文聚焦于治理竞争这一

特定场景, 即当议题治理面临较大的国际争议时, 行为体如何通过实施去安全化来

降低议题争议并获取治理竞争优势。

第二, 实施背景差异直接导致实施者的类型差异。 传统去安全化研究一般以代

表国内最高权威的中央政府为实施者, 这是由于去安全化过程需要实施者重新对议

题进行锚定, 并且投入较多资源来转换听众的安全认知, 而往往只有中央政府或官

僚才具备足够的政策资源实现这一过程。② 在本文语境下, 去安全化的实施者的范

围被进一步扩大, 国际组织或其他多边治理机制也可以成为去安全化的实施者, 如

协商国就是作为国际政府间管理南极政治事务的组织来实施去安全化。 这一变化主

要在于本文更关注议题的治理权力格局与治理竞争中不同实施者的相对权力而非绝

对权力。

·511·

􀪇􀪇􀪇􀪇􀪇􀪇􀪇􀪇􀪇􀪇􀪇􀪇􀪇􀪇􀪇􀪇􀪇􀪇􀪇􀪇􀪇􀪇􀪇􀪇􀪇􀪇􀪇􀪇􀪇􀪇􀪇􀪇􀪇􀪇􀪇􀪇􀪇􀪇􀪇􀪇

①

②

Lene Hansen, “Reconstructing Desecuritisation: The Normative-Political in the Copenhagen School and Direc-
tions for How to Apply It,” p. 527.

在安全化研究领域的巴黎学派中, 安全化的主体也可能是官僚与安全专家。



第三, 去安全化的实施路径也与传统研究存在区别。 既有研究大多通过话语或

资源倾斜配置, 使某一安全化议题在公共事务领域 “脱敏”。 其中, 话语—行为作

为这一过程的核心方法, 较为关注行为体在去安全化过程中如何通过话语的选择、

应用、 框定和倾斜重建去安全化叙事。 本文并未脱离话语—行为分析方法, 但更关

注权力在话语过程中的作用, 肯定权力因素相对于话语因素的分析重要性。 传统研

究通常将政府和官僚等权力者作为去安全化过程的实施者, 由于它们在公共政策领

域拥有绝对话语权, 因而去安全化话语的特点成为唯一需要分析的变量。 本文则认

为权力不再是 “沉默的背景”, 而是决定去安全化实施成败的最重要因素。 对去安

全化过程中多方议题权力差异的关注是本文研究与传统研究的主要差别。 在本文的

治理竞争语境下, 不同行为体的议题权力差异直接导致话语效果的差异。 因而, 只

有将权力分析与话语分析综合起来, 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治理竞争语境下的去安全化。

第四, 本文语境下去安全化实施的根本目的不是将议题由紧急状态还原为常规

状态, 而在于消除议题的争议性, 弱化围绕议题产生的治理竞争, 最终稳固实施者

对议题的既有治理。

表 1　 治理竞争语境与传统语境下去安全化分析对比

研究路径 实施背景 实施者 实施路径 实施目的

传统语境下的去安

全 化 ( 话 语 中 心

路径)

国际领域或国内

公共事务领域

国内政府权威和

精英官僚

通过话语资源配置,
在公共事务领域淡化

议题紧急性

安全议题还原

为常规议题

治理竞争语境下的

去 安 全 化 ( 权 力

中心路径)

议题争议性大导

致产生国际治理

争议

国家、 国际组织

和国际治理机制

等多边行为体

行为体能否利用治理

权力优势来推动关键

性治理文件通过, 降

低议题争议性

弱化议题治理

竞争, 巩 固 实

施者对议题的

主导地位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二、 治理竞争中的去安全化实施路径

治理竞争背景下的去安全化如何开展? 哪些因素是影响去安全化成功实施的

关键? 本文试图突破传统去安全化研究过于倚重话语分析的做法, 提出一个结合

权力—话语的解释框架。 在这一语境下, 去安全化的成功实施与两个因素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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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其一, 议题的既有治理权力结构呈现何种特征, 实施者是否具有治理权力优

势。 其二, 实施者能否将治理权力优势转换为关键性治理文件, 同时从言语与行

为层次上将议题去安全化, 最终达到消除议题争议、 弱化治理竞争并捍卫自身治

理优势的目标。

(一) 治理权力结构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曾指出 “话语即权力”, 话语不单单是修辞与

文本, 何者能发出话语、 话语以何种形式发出以及话语能够被多少听众听到等问题

都与权力有关。① 在主流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研究中, 实施者的权力是一个无须分析

且不言自明的前提: 这是由于 (去) 安全化实施者被默认为政治精英与安全专业人

士, 他们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与相关资源, 能够更为容易地推动叙事变革。② 然而,

在治理竞争背景下讨论去安全化实施需要打破这一前提, 将权力作为一个关键考量

因素。 治理竞争中的双方未必拥有同等的议题权力, 而相对处于权力弱势的一方显

然更难以推动去安全化进程。 具体而言, 考察治理议题呈现出的权力结构是判定能

否在治理竞争语境下成功实施去安全化的前提。

议题的治理权力结构主要体现为议题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布形态, 可大致分

为分散式与集中式两种类型。 如果议题治理过程中不存在治理权威, 没有形成集

中性的决策机制, 一直体现为多方参与, 此时呈现出分散式治理权力结构。 这类

权力结构常见于非传统安全议题领域, 如太空治理、 网络治理和人工智能治理等

新兴议题领域。 议题治理中存在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 但尚未有一方能够取得决

定性话语权, 议题治理权威并未出现, 难以达成关键治理决策。 这种松散的权力

分布也会间接影响治理决策机制的开放程度, 议题外势力更容易介入, 可能会有

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加入议题治理, 治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因而, 在分散式权力

结构下, 行为体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与话语权主导议题发展方向, 难以对议题实

现有效的去安全化。

与之相比, 集中式治理权力结构意味着既有治理过程已经存在治理权威, 此时

权力优势方更容易推动议程设定与关键性治理文件的出现。 议题权威的出现往往有

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权力积淀, 不同议题领域的权力结构很难一概而论, 需要结合

特定议题的发展沿革展开分析。 例如,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以联合国为治理权威,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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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宝强、 袁伟选编: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17 页。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 德国对难民问题的处理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从 “常规议题” 到 “紧急安

全议题” 安全化路径的转变。



联合国为全球气候治理设置议程。 而在南极治理议题上, 联合国希望将 “南极洲建

为一个自然保护区或世界公园”, 并以此为依据质疑协商国的治理。 但 1959 年 《南

极条约》 保证了协商国在南极治理中的绝对话语权, 联合国相对来说缺乏足够的权

力去直接设定南极地区的行动议程。

对议题治理权力格局的分析通常需要对议题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更有针对性的

回溯。 例如, 议题新介入方的权力未必会弱于既有治理者, 这是因为当治理权力

结构呈现分散式特点、 缺乏治理权威时, 议题外势力更容易介入这种脆弱的治理

格局。 此时, 传统治理结构会受到侵蚀, 甚至新介入方能够拥有更强的议题权力。

例如, 在围绕尼罗河水资源治理的过程中, 虽然尼罗河流域主要国家埃及、 苏丹

和埃塞俄比亚具有悠久的治理历史, 但由于这一议题尚未形成治理权威, 因而议

题外势力 (如联合国和美国) 的介入使原有治理格局变得更加混乱, 作为议题原

初治理方的埃及、 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在重新获得议题主导权的过程中也面临

重重阻力。①

简而言之, 议题的治理权力结构是影响去安全化实施成功与否的首要因素。

只有在集中式治理权力结构下, 权力优势方才可能拥有足够的资源实现去安全

化, 引导议题朝特定治理方向迁移。 在分散式治理权力结构下, 议题发展同时

受多方力量牵制, 行为体的相对议题权力优势难以生成, 因而也缺乏足够的资

源成功设置去安全化议程。 然而, 即便行为体具有治理权威, 也并不意味着它

一定能够顺利对议题实现去安全化。 在治理竞争背景下成功实施去安全化还离

不开第二个重要因素, 即行为体能否利用已有的议题权力优势推动关键性治理

文件的出台。

(二) 关键性治理文件

在既有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研究中, 话语分析是最关键的分析方法。 施政者创造

出一套全新的话语意义框架, 以此来改变听众对议题的认知。② 然而, 单纯从话语

分析出发实际上只讲了 “故事的一半”。 在治理竞争语境下, 权力因素超越了话语

因素, 只有具备足够的议题权力优势, 才有可能推动关键性治理文件的通过并最终

实现去安全化。

关键性治理文件是指内含一整套明确行为标准的成文治理文本, 具体体现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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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Fred H. Lawson, “Desecuritization, Domestic Struggles, and Egypt􀆳s Conflict with Ethiopia over the Nile Riv-
er,” Democracy and Security, Vol. 12, No. 1, 2016, pp. 1-22.

黄超: 《说服战略与国际规范传播》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10 年第 9 期, 第 72—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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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公约或议定书等形式。 在功能上, 文本提示了 “行为体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的

共同预期”, 能够制约行为、 建构身份、 塑造利益, 界定权利和义务的行为标准,

确定何种行为是 (不) 合适的、 (不) 可接受的以及合 (非) 法的。① 关键性治理

文件是议题治理历程中的关键节点, 其出现通常意味着一个新的治理阶段的开始,

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京都议定书》 《巴黎协定》 都

是里程碑式的关键性文件, 每一个文件的出台都标志着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

国际社会中的各类规范、 规则和文本虽然数不胜数, 但并非所有的治理文本都

可以被视为关键性治理文件。 首先, 关键性治理文件背后往往需要权力的支撑。 只

有具备足够权力的行为体才能推动有效的治理文件出台, 并可能通过治理文件真正

改变议题的发展方向与行为模式。 在气候治理领域, 很少有某一国家的特定标准

能够改变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模式, 该领域的关键倡议与行为变革仍然是由联合

国发起, 这是因为联合国在气候治理中居于权力的核心地位。 权力的存在是话语

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决定了自身的话语更能够被听到与履行。 其次, 关键性治

理文件之所以能够成为治理过程中的里程碑, 与其内容表述密切相关。 文件需要

蕴含清晰的行为标准, 以保证文本内容能够被准确传播与有效执行。 相较于内容

含混、 可解读空间较大的文本而言, 内容清晰的治理文件更易于得到遵从且能够

产生更有效的治理。②

在治理竞争中, 只有相对议题权力更强的实施者才能推动关键性治理文件出现,

从而有效实现去安全化。 在这一过程中, 实施者能够将自己的观念倡议呈现为治理

文件, 帮助国际社会形成统一的观念与行为共识。 相反, 缺少足够议题权力的行为

体更多地只能通过同义反复的言辞强调来表明立场、 传达对治理现状的不满, 却难

以将这种不满直接转换为新的国际行为标准。

在现实政治中, 大部分去安全化过程更多体现为言语上的号召与表态, 实施

者一般会提供一套带有去安全化色彩的叙事与认知框架, 却鲜有行为体能将这种

认知转变为明确的去安全化行为指引即出台关键性治理文件。 如在北极议题上,

虽然 1996 年成立的北极理事会决定将安全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 但围绕北冰洋大

陆架、 西北航道和北方航道等议题的竞争依然在持续。 俄罗斯自 2010 年开始举办

“北极—对话区域” 国际北极论坛, 旨在政治、 军事、 环境和经济等领域推动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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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去安全化。① 在这些去安全化举措中, 虽然俄罗斯政府有意压制与北极竞争

有关的话语, 努力对北极竞争进行淡化与再界定, 但这些举措仅仅停留于言语倡议。

在这一案例中, 作为去安全化实施者的俄罗斯虽然在叙事与言语上进行了去安全化

的诸多努力, 但由于自身在北极议题上权力有限, 无法推动北极治理达成关键性治

理共识文件, 更难以将自身倡议的北极行为模式国际化。 而在关于尼罗河水资源治

理的过程中, 埃及也曾有去安全化的设想, 如避免将水务议题上升为国家政治议题,

将该流域水资源问题作为一般性议题进行商讨。② 但这种设想也仅仅停留于叙事层

面上的变革, 埃及在尼罗河水域治理中较弱的议题话语权使其难以推动关键性治

理文件通过, 缺乏明确的行为指引导致该议题的去安全化过程无果而终。 由此可

见, 缺乏足够议题权力支撑的去安全化叙事难以对改变议题的发展方向产生决定

性影响, 因此尼罗河流域的水资源治理争端仍在持续, 北极治理的竞争与冲突也

依然存在。

(三) 解释机制

在本文的解释框架中, 成功的去安全化涉及议题治理权力结构以及是否出台

关键性治理文件两个因素。 只有当行为体具有足够的议题权力, 才能生成以去争

议为目标的关键性治理文件, 促使去安全化话语更具强制力, 从言语层面到行为

层面对议题进行全面 “脱敏” 处理。

议题的争议性是导致治理竞争的根本原因, 实施去安全化是降低议题争议性、

直接解构竞争的独特策略。 政策的重心并不在于直接通过各种方式对竞争者进行抗

议, 而是从消除议题的争议性本身入手。 具有议题权力优势的行为体通过关键性治

理文件的出台消除议题争议性, 使旧有的议题介入理由不再成立, 治理竞争随之弱

化, 最终捍卫自身对议题的治理权。

当然, 治理竞争中去安全化的实施也有其解释边界, 并非所有的治理竞争场景

都适用这一机制。 成功实施去安全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即实施者也是议题权威, 并且

选择利用权力优势来推动关键性治理文件的出台。 具体而言, 去安全化在现实政治

中的实施主要受限于两方面因素: 一是议题本身的安全化程度高低。 在传统安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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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文的解释框架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域与一些已经被广泛安全化的非传统安全领域, 由于安全化的程度较高, 很难再进

行去安全化。 二是议题的既有治理权力结构。 如果是集中式治理权力结构, 能否实

现去安全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威者的意图; 而在分散式议题权力结构中, 由于缺

乏统一的议题权威, 关键性治理文件难以生成。

三、 南极治理竞争中的去安全化实施

1773 年, 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 ( James Cook) 首次在南极圈留下了人类足

迹。 自此, 南极事务进入人类视野, 围绕南极地区的资源与土地展开的合作与纷争

延续至今。 南极地区目前形成了以 1959 年 《南极条约》 为核心的全球南极条约体

系, 该体系以协商国成员作为其核心领导与决策支柱, 呈现出典型的集中式治理权

力结构。 但在协商国推进南极治理 20 余年后, 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与既有治理机制

的垄断性成为国际社会争议的焦点。 联合国于 1983 年开始关注南极治理并试图建立

以自身为中心的南极治理体系。 自此, 协商国与联合国围绕南极治理主导权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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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 直到 2005 年南极议题才不再被列入联合国大会辩论议程。 在这场治理竞争

中, 协商国通过出台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这一关键性治理文件成功

实现了议题去安全化, 虽然协商国不得不在一定期限内冻结自身开发矿产的权力,

却得以保留了南极治理主导权。

(一) 肇始: 南极事务的历史治理 (1959—1983 年)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南极议题开始表现出国际化趋势。 美国、 印度和

新西兰等国都曾提出希望把南极领土置于联合国的托管之下, 或强调赋予其 “世

界领土” 地位。 印度分别于 1956 年和 1958 年试图将南极洲问题纳入联合国大会

议程, 但这些倡议未能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共识。① 在冷战背景下, 美苏对抗导致

南极地区的主导权争夺情势更为复杂。 1959 年, 在美国的倡议下, 美国和苏联等

12 个国家共同签订了 《南极条约》 , 标志着独立于联合国之外的南极治理机制初

步形成。②

南极治理机制以南极的和平开发为宗旨, 主权冻结、 非军事化与科学研究自由

是其三大支柱。 该机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封闭性, 以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等 8 国为代表的核心协商国对南极治理拥有绝对话语权。 《南极条约》 序言和第

10 条提出, 南极地区的治理活动应与 《联合国宪章》 的精神保持一致, 但联合国并

未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南极治理中获得足够的话语权,③ 协商国仍然控制着南极

议题的提出、 通过与实施方向。 《南极条约》 原始缔约国将南极制度设计为排他性

制度, 旨在对南极进行俱乐部式的秘密治理。④ 为确保协商国在南极治理中的核心

地位, 《南极条约》 在治理准入资格与治理决策机制两个层面设置了双重保证。 在

准入资格问题上, 根据 《南极条约》 第 9 条规定, 条约成员国分为南极条约协商成

员国以及非协商成员国, 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研究的成员国才能成为具有决

策权的协商成员国, 非协商成员国则不具有表决权。 《南极条约》 的 12 个原始缔约

国永久性地保有协商国身份。 在这 12 个国家之中, 7 个南极领土声索国 (英国、 澳

大利亚、 新西兰、 法国、 挪威、 阿根廷、 智利) 与美国组成了一个主导南极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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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国家集团。① 在决策机制上, 协商会议是南极事务的核心决策机制。 自 1961 年

起, 协商国通过定期召开协商会议来处理有关南极议题, 但协商会议往往以秘密方

式召开, 1985 年之前会议资料与内容不对外公开。

20 世纪 70 年代, 随着国际反殖民运动的发展, 联合国中新兴国家力量空前增

强, 这些国家希望进一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民主化与公平化。 与此同时,

1973 年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南极地区蕴含的丰富油气资源引起了世界关注。 由于南极

治理机制的封闭性质, 新兴国家无法获得进入南极治理机制的渠道。 1983 年 12 月

15 日, 联合国大会首次通过了名为 “南极洲问题” 的第 38 / 77 号决议。② 自此, 联

合国正式开始与协商国展开南极治理主导权竞争。

(二) 交锋: 南极议题争议性增大, 协商国疲于应对 (1983—1989 年)

自 1983 年联合国大会正式设定南极洲问题议程到 1989 年 《 矿产公约 》 宣

告失败, 这一阶段是南极治理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 在此期间, 联合国与协商

国的博弈主要围绕治理依据、 既有治理机制封闭性以及南极资源开发三方面

展开。

1. 治理依据争议

1983 年第 38 届联合国大会首次设定南极洲问题议程, 马来西亚在推动南极议

题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 年第 37 届联合国大会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

蒂尔·穆罕默德 (Mahathir Mohamad) 就提倡南极作为 “无人居住” 的地区, 应该

像深海海床和外层空间一样被视为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并由联合国进行管辖。③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协商国已经意识到南

极议题可能会被 “国际化”。 在 1977 年的协商会议中, 英国外交大臣泰德·罗兰兹

(Ted Rowlands) 指出: “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接受, 现有南极治理机制能不能得到世

界更广泛的认可是一个需要面对的考验。”④ 随着联合国海洋会议的召开以及 《关于

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简称 《月球协定》 ) 的通过, 这意味着联

合国倡导的国际公域治理原则在南极治理问题上可能会与协商国产生激烈碰撞。 马

·321·

􀪇􀪇􀪇􀪇􀪇􀪇􀪇􀪇􀪇􀪇􀪇􀪇􀪇􀪇􀪇􀪇􀪇􀪇􀪇􀪇􀪇􀪇􀪇􀪇􀪇􀪇􀪇􀪇􀪇􀪇􀪇􀪇􀪇􀪇􀪇􀪇􀪇􀪇􀪇􀪇

①

②

③

④

邓贝西、 张侠: 《南极事务 “垄断” 格局: 形成、 实证与对策》 , 载 《太平洋学报》 , 2021 年第 7 期,
第 79—91 页。

《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决议　 第 38 届 (1983) 》, https: / / documents. un. org / doc / resolution / gen / nr0 / 442 / 29 /
img / nr044229. pdf。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第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https: / / documents. un. org / doc / undoc / gen /
n82 / 630 / 56 / pdf / n8263056. pdf。

《第 9 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最终报告》 , https: / / documents. ats. aq / ATCM9 / fr / ATCM9_ fr001_ e. pdf。



来西亚在联合国大会召开前邀请不结盟运动、 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东盟等国际力量发

起共同倡议, 要求将南极议题置于联合国管辖之下。①

面对这些国际压力, 协商国及时做出了回应。 澳大利亚政府作为协商国的代表,

于 1983 年 7 月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表明了协商国一致反对马来西亚

的提议, 认为任何对现有南极治理体系的修正或替代都是对国际秩序与国际和平合

作的挑战。 苏联、 美国、 阿根廷和英国随后对这份文件表示赞同。 《南极条约》 第 4

条被再次强调, 即在条约有效期内, 搁置南极议题上各方的主权争议, 避免南极领

土问题成为争论焦点, 有助于维护南极地区的稳定与和平。② 然而, 协商国的反对

意见并未中断南极议题的国际化, 马来西亚在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尔及利亚、 巴基

斯坦与新加坡等国支持下成功使南极议题进入联合国大会正式议程。

2. 既有治理机制封闭性争议

更为重要的争议围绕南极治理的秘密俱乐部特性展开。 如前所述, 既有南极治

理机制呈现出集中式权力结构, 协商国垄断着南极议题的准入与管理, 并且全程保

密, 各项会议的文件都不向国际社会公开。 这也成为联合国质疑南极治理机制的主

要切入点, 即协商国的准入标准对尚不具备相关极地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不

公平, 治理机制的代表合理性不足。

作为回应, 协商国则强调南极条约体系的成就、 优势和开放性, 认为没有必要

修订条约或建立替代制度。 1983—1984 年, 以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的传

统协商国在联合国大会辩论中重申: 相较于完全开放成员资格, 南极治理机制的

“双层治理” 特点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南极议题, 基于现有共识协商的治理机制有利

于避免国际局势的混乱对南极治理造成影响。③ 为避免国际社会批评南极治理机制

缺乏透明度, 协商国开始弱化其俱乐部性质, 从 1985 年开始陆续公开协商会议的最

终报告并放宽协商国的准入资格等。 1983—1991 年, 有 21 个国家成为 《南极条约》

新的缔约国, 其中新增协商国为 12 个。④ 而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 只有波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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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协商国资格。① 截至 2024 年 5 月, 《南极条约》 发展到了 57 个缔约国, 其中协商

国 29 个。 除放宽准入标准外, 协商国也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两度修改议事规则, 力

图增加治理机制的透明度与代表性。 1983 年, 协商国主动赋予非协商国参加协商会

议的权利, 以期获得这些成员对南极治理体制的支持。 随后给予部分国际组织观察

员身份, 邀请世界气象组织、 南极科学研究委员会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

代表出席协商会议, 以此提升治理机制的合法性。② 然而, 当治理机制更为公开透

明后, 协商国主导的矿产资源开发机制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矿产资源开发争议

矿产资源开发问题也是南极治理中的核心治理争议之一。 早在 1970 年第 6 届

协商会议召开之时, 矿产资源开发议题就被提及, 并在 1972 年的第 7 届协商会议

上被正式列入会议议程。③ 当时协商国关于矿产资源开发达成的一致态度是 “在寻

求解决方案的同时保持克制”。④ 至 1979 年第 10 届协商会议召开时, 与会方认为应

当进一步明确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范围。 自此, 协商国开始正式讨论具体可实行

的南极矿产资源开发制度。 1982—1988 年, 协商国顶住了国际社会的压力, 多次

召开特别协商会议讨论南极矿产资源的有关开发制度。⑤ 协商国尝试通过一份针对

科学开发南极资源的 《矿产公约》 , 并围绕这一主题举行了 12 次正式会议与 3 次

非正式代表团团长会议,⑥ 最终于 1988 年的第 12 届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

早在 《矿产公约》 谈判期间, 联合国 1985 年的有关决议就指出该谈判进程缺

少其他国家的参与, 而联合国希望 “就建立有关南极洲矿物制度的谈判情况通知秘

书长”。⑦ 1985—1989 年, 联合国大会曾多次要求参与南极矿产资源开发的有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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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但始终没有得到协商国的正面回应。① 在这一过程中, 诸多环境非政府组织和

跨国倡议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8 年协商国宣布出台 《矿产公约》 后, 新西兰环境

保护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以及法国生态学家雅克·库斯托 ( Jacques Cousteau) 等参

与者在法国和澳大利亚境内推动公民签署联名请愿书或政府游说活动, 试图阻止该

公约通过。 澳大利亚和法国由此成为率先拒签 《矿产公约》 的协商国。 1989 年发生

的四起环境灾难更是唤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极地环境的保护意识。② 1989 年 11 月 26

日, 《矿产公约》 的签署期中止。 根据该公约第 62 条规定, 只要有协商国拒绝签

署, 条约就无法生效。 1990 年, 美国率先通过 《南极保护法》, 原来已签署 《矿产

公约》 的国家相继退出, 《矿产公约》 未能获得签署生效。

回顾 1983—1989 年联合国与协商国的南极治理主导权竞争, 虽然协商国在各个

层面都做出了应对, 如开放准入资格、 增加机制代表性以及增加机制透明度等, 但

这些措施始终未能终结国际社会对南极治理机制的质疑。 1989 年 《矿产公约》 未获

通过意味着协商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激增。 由此可见, 当协商国正面回应联合国及其

他非政府组织的治理质疑时, 其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 即便部分开放了南极治理机

制, 依然难以满足国际社会的治理诉求。 随着国际环保力量的日渐兴起, 协商国的

南极决策无疑将面临更大的阻力。 协商国的南极治理模式该何去何从? 哪一种处理

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协商国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与质疑?

在此情形下, 协商国转而寻求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来应对国际压力, 即对南极

议题实施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去安全化。 去安全化的实施不仅是对国际社会压力与

批评的一种回应, 也是为了避免议题进一步国际化与争议化, 更是协商国保留议题

主导权的一种主动选择。 虽然这一选择的代价是协商国不得不冻结自身的资源开发

权力, 但把握议题主导权显然是优先考量。 而在这一过程中, 为什么只有协商国能

够成功实现南极议题去安全化以及协商国如何实现去安全化, 则是需要结合本文理

论框架探讨的重点。

(三) 去安全化实施: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出台 (1989—1991 年)

1991 年出台的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本质上是对南极资源开发的

一整套禁令, 实现了南极治理的去争议化与去安全化, 减少了国际社会对南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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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疑, 协商国对南极议题的治理优势得以保持。 在这一去安全化的过程中, 绝对

的议题权威使得协商国相较于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规划南极议题的发展方向, 从而

将议题叙事从资源开发转变为环境保护。

本文引入治理权力结构这一因素, 因而对南极治理中的去安全化分析与传统

研究具有较大区别。 在传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研究中, 有学者将议题安全化中

的行为体分为启动行为体、 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三类。 启动行为体的典型代

表是实施国政府, 催化行为体是国际机构与其他国家政府, 实施行为体的范围则

更加广泛, 包括地方政府、 非政府组织、 宗教团体、 媒体和私人企业等。 这一分

析路径实际上默认三类行为体的政策目标一致, 都是为了推动议题的安全化或去

安全化。① 而在本文关注的南极治理案例中, 作为催化行为体的联合国与作为启动

行为体的协商国之间还存在治理竞争关系。 虽然联合国与协商国都努力推动南极议

题去安全化, 但二者的治理目标并不相同, 而且双方都试图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治

理体制。 治理竞争与去安全化过程互相交织, 治理竞争的出现加速了协商国对南极

议题去安全化, 以此避免国际社会过于关注南极议题, 并巩固了自身的治理优势。

1. 治理权力结构: 协商国的绝对优势

在南极议题的治理竞争结构中, 联合国与协商国是最主要的两个参与主体。 在

南极议题的发展过程中, 虽然许多支持环境伦理的跨国倡议活动者在促进南极议题

的非安全化、 抨击南极治理机制的不合理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② 但这些行为体没

有提出直接管理南极的诉求, 并非治理竞争的直接参与者。 1983—1989 年, 协商国

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通过增加代表性、 公开治理文件等方式减弱自

身主导下南极治理的俱乐部色彩, 但从治理权的角度而言, 南极治理决策的核心机

制与核心决策权没有发生根本性转移。 协商国依然在南极治理上拥有决定性话语权,

南极治理的集中式治理权力结构仍旧存在。

从决策机制的角度而言, 协商会议依然是南极治理的核心机制。 联合国对南极

治理机制的质疑只是有限增加了协商会议机制的公开性与民主性, 并未撼动既有决

策机制的根基。 联合国对南极治理机制的参与仍然有限, 只能通过议事规则中的

“国际组织专家” 机制来发挥作用, 或是作为观察员列席协商会议。 虽然协商国不

得不放弃秘密决策的传统, 让越来越多的缔约国和国际组织代表能够有机会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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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会议观察员的行列中, 但协商国仍然享有不可替代的决策权, 关键决策权也始

终把握在 7 个南极领土声索国与美国组成的国家集团中。 有研究发现, 自 1983 年联

合国开始关注南极治理机制后, 无论是从工作文件提出频率还是南极保护区划设的

角度而言, 协商国都占有绝对优势。 1959—2019 年的协商会议表明, 7 个南极主权

声索国与美国共提交工作文件 1774 份, 约占协商国提交文件总数的 75. 7%。 而在南

极环境保护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南极保护区议题上, 这些国家申请的保护区数量约占

总数的 84. 6%。① 从这一角度来看, 协商国的根本权威并未因与联合国的治理竞争

而被动摇, 而是依然把握着南极议题的治理权。

反观联合国, 其难以在高度集中的治理权力结构下直接对南极议题的发展方

向施加影响。 联合国无法触及南极事务议定的核心决策机制, 只能以一种国际压

力的形式来影响协商国的政策方向。 因此, 只有协商国才有可能通过实施去安全

化改变南极议题的发展方向。 虽然从去安全化的结果来看, 协商国与联合国看似

最终达成了共识, 即维护南极环境与冻结资源开发, 但南极案例的复杂性在于协

商国与联合国同时在争夺南极治理的主导权。 随着国际压力的日渐增加, 协商国

实际上面临两种行为选择: 一是继续调适自身的南极治理机制, 进一步增强代表

性、 不断放弃自身的既定政策路线 (如 20 世纪 70 年代曾试图讨论矿产资源开发

问题, 但因国际社会介入不得不放弃) 。 二是主动对南极议题实施去安全化。 经

过 1983—1989 年的尝试, 第一种做法被证明效果不彰, 协商国反而变得越来越

被动, 国际社会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在这种情形下, 去安全化作为一种更巧妙的

政策选择而出现。 与南极议题被持续国际化的威胁相比, 协商国冻结自身的资源

开发能力是一种 “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做法。

2. 关键性治理文件的通过

为了成功实现南极议题的去安全化, 协商国利用相对于联合国更强的议题权力,

于 1991 年推动了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的签订。 该文件是南极治理

竞争中的关键性治理文件, 其出台也是南极治理竞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标志

着协商国去安全化的成功实施。② 自此, 联合国对南极治理的表述逐渐转向正面化,

不再直接质疑协商国的治理合法性, 议题争议性大大降低。 因而, 本文将 《关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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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的出台视为协商国成功实施去安全化的主要标志。 此

后, 围绕南极治理形成的国际议题联盟逐渐丧失了批评理由, 联合国大会的有关文

件中对南极治理的表述也逐渐转向肯定。 如表 2 所示, 1983—1996 年, 联合国大会

决议中有关南极议题的用词趋于积极, 由 “深表遗憾” 逐渐转变为 “喜见”, 对协

商国的治理由质疑逐步转向肯定。 换言之,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捍

卫了协商国南极治理的合法性。 自 1996 年之后, 联合国大会关于南极议题的决议几

乎都延续了上一届决议的内容。

表 2　 联合国大会决议中有关南极议题的关键表述

时间 联合国有关文本表述

1983—1985 年

审议了题为 《南极洲问题》 的项目;
意识到国际社会对南极洲的注意和兴趣日渐增加;
请秘书长增订和扩大关于南极洲问题的研究报告

1986—1987 年

注意到协商国已提供较多资料, 并对秘书长仍然无法获得若干影响南极洲问题

事项的资料表示关切;
重申南极洲的管理、 探索和利用应根据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来进行,
并应有利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呼吁协商国请秘书长参加协商会议和矿物制度的谈判以及协商国暂停关于订立

矿物制度的谈判

1988—1989 年
对协商国无视联合国大会呼吁暂停关于订立矿物制度的谈判深表遗憾;
再提及 《南极洲条约》 按其规定是为了促进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

1990—1996 年

喜见某些协商国采取主动, 促进南极洲成为一个自然保护区;
喜见将南极洲建为一个自然保护区或世界公园;
赞赏协商国决定提供第 16 届协商会议的资料;
赞扬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规定禁止进行矿产资源方面的活动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联合国相关大会决议制作。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是具有明确行为约束力的治理文本, 议定

书第 7 条明确禁止开发南极矿产资源, 禁止在其生效后的 50 年内在 “南极条约地

区” 除科学研究以外的一切矿物开采活动。 只有在两种情形下才能对禁止开发条款

进行修订: 第一, 根据议定书第 12 条, 当协商国一致同意时能够进行修改, 但该情

形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 因为协商国内部一直有坚定的 “环境保护派”。 第二, 依

据议定书草案第 25 条, 当议定书生效 50 年后, 提出新的修正案需要 1991 年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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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时 3 / 4 的协商国一致同意。 此外, 要想通过新的修正案, 还应得到 3 / 4 的协商

国批准, 且需要包括 1991 年同意议定书通过的全部协商国。 这些规定都使得关于禁

止开发矿藏的有关条约不只是 “中止”, 而是一个长久有效的禁令。①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的出台暂缓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南极地

区资源开发争议, “环境保护” 成为南极治理的关键词。 在 1991 年第 46 届联合

国大会中, 联合国有关决议提到南极议题时, 其论调已从 “表示遗憾 ” 转变为

“喜见将南极洲建为一个自然保护区或世界公园”。②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

议定书》 中蕴含的叙事框架与 《南极条约 》 、 联合国的叙事框架都存在部分差

异, 主要体现在叙事主题、 叙事框架、 话语诊断以及话语预期与激励四方面 (见

表 3) 。

表 3　 南极治理中的叙事差异

叙事方 叙事主题 叙事框架
话语诊断

(治理关键与权责界定)
话语预期与激励

(行为引导)

《南极条约》
冻 结 主 权

争议

避免争议、
共同治理

冻结条约出台前的各种

主权声索

冻结争议, 共同合作

(提供了叙事+行为的框架)

《关于环境保

护的南极条约

议定书》

冻 结 资 源

开发

环 境 保 护

框架

冻结各方介入南极事务

的依据

全面禁止采矿与各方提出资源

开发需求

(提供了叙事+行为的框架)

联合国
开 放 南 极

治理

“全人类共

同遗产”
打破 《 南 极 条 约 》 协

商国的垄断治理

开放南极治理

(侧重于言语叙事, 未能转换

为有效的行为标准)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1959 年的 《南极条约》 首次开启了南极治理的序章。 其中第 4 条即为主权冻结

原则, 通过冻结各国的主权主张来暂时达成南极合作共识。 《南极条约》 的叙事框

架将各国对南极的主权声索作为治理南极的关键, 因而, “冻结主权争议” 是最核

心的叙事主题, 并呈现出以和平利用南极为主要目标的叙事框架。 这一框架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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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金铎: 《 〈马德里议定书〉 的背景、 发展与启示》 , 载 《极地研究》 , 2023 年第 1 期, 第 95—105 页。
《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决议 　 第 46 届 ( 1991) 》 , https: / / documents. un. org / doc / resolution / gen / nr0 /

579 / 07 / img / nr057907.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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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言语上的倡议, 还通过主权冻结、 非军事化和科学研究自由三根关键支柱提供了

一整套南极行为规范。 由于 《南极条约》 并未对矿产资源开发进行明确安排, 因而

联合国试图立足于 “全人类共同遗产”, 以开放南极治理为核心框架打破协商国的

垄断治理模式。 联合国曾多次质疑南极治理机制的公正性与有效性, 但这些努力更

多停留于公众场合的表态或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宣言文件中, 是一种言语层面的压力。

直至协商国直接推动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出台, 主动扛起了南极议

题去安全化的 “大旗” , 环境保护才真正成为南极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与伦理

规范。 该议定书标志着协商国对南极事务的叙事框架由 “冻结主权争议” 转变为

“冻结资源开发” 的环境保护框架。 对议题的去安全化处理淡化了议题争议性与治

理竞争, 大大减弱了协商国南极治理面临的国际压力, 捍卫了协商国的南极治理

优势。 在这一过程中, 协商国对议题的重新框定并非仅限于言语上的表态, 《关于

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的出台不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关于理解南极治理的

话语叙事, 更是提供了一整套具有约束力的南极环境保护行为规范。

1999 年, 第 23 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 《利马宣言》 表达了协商国希望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加强合作的诉求。① 进入 21 世纪后, 南极议题不再成为联合国每

年关注的固定议题。 2002 年第 57 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南极议题列入 2005 年第 60 届

联合国大会议程。 而到了 2005 年, 联合国大会全体通过第 60 / 47 号决议, 直接撤销

“南极洲问题”。② 联合国对南极治理从否定到肯定的态度转变, 关键转折点在于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的出台。 该文件大大降低了南极议题的争议

性, 标志着南极治理的主导行为规范开始向环境保护演变, 从而减少了国际社会

对协商国治理南极的负面评价。 自 1991 年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出

台至今, 南极地区尚未出现新的治理条约。 由此可见, 协商国对南极治理实施去

安全化, 在化解治理危机上取得了有效的实践效果, 捍卫了自身对南极治理的主

导权。

四、 结论

自 1983 年起, 联合国开始密切关注南极治理, 并在国际层面对协商国主导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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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Peter J. Beck, “Twenty Years on: The UN and the ‘ Question of Antarctica’ , 1983- 2003,” Polar Record,
Vol. 40, No. 3, 2004, pp. 205-212.

《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决议 　 第 60 届 ( 2005) 》, https: / / documents. un. org / doc / undoc / gen / n05 / 490 /
41 / pdf / n0549041. pdf。



极治理体系合法性发起挑战, 而协商国不得不通过逐步开放准入资格、 扩大治理机

制的代表性以及减少秘密治理等多重路径回应联合国的冲击。 1989 年 《矿产公约》

签署的失败标志着协商国南极治理面临的国际压力达到顶峰。 协商国的一味被动回

应并未根本缓解压力, 在此情境下, 协商国转而寻求将南极议题去安全化。

对南极议题实施去安全化的意义并不只是将其由资源开发议题转变为环境保护

议题。 虽然联合国与协商国在维护南极环境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定共识, 但南极案

例的复杂性在于联合国与协商国同时也在进行治理竞争, 即联合国在质疑南极治理

合法性的同时, 也寻求对南极治理的更大话语权。 对南极议题的去安全化处理实际

上是一种以退为进, 因为对协商国而言, 一味被动应对国际社会的质疑并非最佳选

择。 相对于矿产开发权利, 能够继续维持南极治理的优势才是首要利益。 协商国通

过主动冻结开发南极资源的能力, 反而能更有效地捍卫自身对南极的治理优势与合

法性, 避免南极议题进一步国际化。

根据本文的解释框架, 协商国得以在治理竞争中成功实施去安全化主要有赖于

两个关键条件: 其一, 在议题治理竞争中, 只有相对议题权力更高的一方才有可能

成功实施去安全化。 具有议题权力是实施去安全化的必然前提, 强大的议题权力能

够确保行为体有足够资源来进一步转换议题发展方向并实施去安全化。 自 20 世纪

50 年代 《南极条约》 签订之后, 南极治理一直体现为以协商国为中心的集中式治理

权力结构。 即便面对联合国的质疑, 协商国在议题的设置和决策上依然拥有绝对权

力。 联合国更多只能通过国际压力的形式影响南极议题发展, 难以撼动南极治理的

核心决策机制, 更难以推动一个具有明确约束力的替代性治理文本出现。 因而, 只

有协商国才有可能通过实施去安全化改变南极议题的发展方向。 其二, 利用议题权

力优势推动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关键性治理文件出台, 是去安全化成功实施的另一

个关键因素。 协商国于 1991 年出台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为国际社

会在环境保护框架下认知南极议题提供了从言语到行为的明确指引, 成功减弱了议

题争议性、 大大缓和了自身治理面临的国际压力。

在全球治理竞争中, 稳固自身治理权、 应对可能到来的治理竞争常常出现在

各种议题情境中。 然而, 维持自身的治理优势有时候并不仅仅是依靠加剧竞争

或将更多的资源投入正面竞争, 努力推动议题的去争议化与去安全化可能是一

种可行方式。 南极案例中协商国对去安全化的实施为思考如何应对议题治理竞

争提供了新的思路, 即不以着手打击竞争者并论证自身治理合法性来稳固治理

优势, 而是推动具有约束力的关键性治理文本出台以降低议题争议性, 弱化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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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治理竞争。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塑造往往需要从话语平台、 话语方向和话语主旨等多个角度

进行精巧谋划, 创造有利于自身叙事推广的态势, 生成推动变革的 “话语势能”。①

如 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 联合国安理会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直到

2023 年 11 月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才通过了第 2712 号决议。 该决议

之所以能够达成, 并非因为其能够帮助不同国家在巴以问题上达成军事或政治共识,

而是因为这一决议具有去安全化特性, 更多地关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状况、 关切

平民与儿童在战争中受到的严重伤害, 如此才能确保在各行为体之间达成共识。

由于人道主义价值天然的 “道德制高点” 位置, 也使得国际社会几乎不会发出反

对声音。 第 2712 号决议的通过与南极治理案例都表明, 过于关注全球治理中的冲

突、 将重心放在增强自身正面应对冲突的能力, 有时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渠道,

通过实施去安全化来消解冲突本身也是可行之举。 为此, 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具有

低道德争议性的关键 “旗帜” 。 例如, 在第 2712 号决议通过的过程中, 关注平民

与儿童的人道主义立场就是这样一面 “道德旗帜” 。 而在南极治理案例中, 环境保

护就是最无争议的 “道德旗帜” , 超越了各方关于南极资源开发的激烈争议, 大大

弱化了协商国面临的国际压力, 为避免南极议题进一步国际化、 结束南极治理竞

争创造了可能。

虽然联合国对南极治理的冲击并未从根本上撼动协商国在南极治理中的核心地

位, 但随着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 将于 2048 年被再次复审, 南极地

区可能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博弈。 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的角度而言, 南极治理

的公开性与代表性亟待增加。 在现实政治中, 去安全化的实施情形可能更为复杂。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南极治理中双方竞争的情形, 对于三方及多方竞争等情形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

(截稿: 2024 年 11 月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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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拯: 《 “话语势能” 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 , 载 《中国社会科学》 , 2023 年第 12 期, 第 156—174 页。


